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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问题的 

第 134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3年 4月 23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阿根廷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343（2001）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主席致意，并谨在此转递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就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43（2001）

和 1408（2002）号决议规定的对利比里亚实行禁运一事,于 2003年颁布的第 864

号法令的副本（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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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4月 23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第 864号法令 

 鉴于阿根廷共和国是联合国的原始会员国之一，亦 

 考虑到： 

 联合国的职责之一是通过采取必要的有效集体措施，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威

胁，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安全理事会是决定为此采取相应措施的有关机

构， 

 安全理事会行使这一职能，于 2001 年 3月 7日通过了第 1343（2001）号决

议，提到塞拉利昂共和国和有关区域其时的局势， 

 上述决议在执行部分第 5、6和 7段中决定所有国家都应采取措施,对塞拉利

昂共和国实行禁运，以阻止：向它出售或提供武器或能力或与此有关的技术援助；

直接间接从利比里亚进口一切未加工钻石，不论这种钻石是否原产于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政府和武装部队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和向利比里亚邻国的武装叛乱集团

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的其他个人在本国入境或过境，但所有这些规定均不妨碍该

决议第 7段(a)和(b)分段提及的例外, 

 上述决议在执行部分第 24段促请所有国家与第 14段所设委员会通力合作， 

 该决议在执行部分第18段请所有国家委员会报告它们为执行上文第 5至第7

段规定的措施所采取的行动， 

 同一决议在第 9段决定，根据第 5段规定的措施时效为 14个月，并在第 10

段决定，执行部分第 6和第 7段所规定的措施时效为 12个月， 

 安全理事会 2002年 5月 6日通过了第 1408(2002)号决议，在该决议执行部

分第 5段决定，第 1343（2001）号决议第 5至第 7段规定的措施，在新的 12个

月内继续有效，在该期间终了时，安理会将决定是否将这些措施按同样条件再延

长一段期间， 

 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决议执行部分第 15段中请尚未按照第 1343（2001）号决

议第18段提交报告的所有国家在 90天内向委员会报告它们为执行第1406（2002）

号决议第 5段所述措施而采取的步骤， 

 安全理事会在第 1408（20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8段中吁请所有国家采取

适当措施，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公司遵守联合国的禁运，特别是第 1171

（1998）号、提及塞拉利昂共和国的第 1306（2000）号和第 1343（2001）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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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规定的禁运，并酌情采取必要司法和行政行动，制止这些个人和公司的任何非

法活动， 

 此外，安全理事会还在第 19段请所有国家，按照 2001 年 8月 31 日的主席

声明（S/PRST/2001/21）和《联合国从各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

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在小武器和轻武器交易中最大限度地负责防止其非法转

移和再出口，以便制止合法武器流失到该区域的非法市场， 

 联合国会员国应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协助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各省政府行使《国家宪法》第 128条赋予的职责，是联邦政府确保《国家宪

法》和国家法律得到遵守的当然代理人， 

 国家政府有权按照《国家宪法》第 99条第 11款赋予的职责处理此事， 

 为此， 

 阿根廷总统兹发布如下法令： 

第 1条 国家政府、政府下属部门和公共机构、各省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

将在各自管辖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以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第 1343

（2001）号和第 1408（2002）号决议中的各项决定。作为附件 1的这些

决定是本法令的一部分。 

第 2条 就实行第 1343（2001）号决议第 5 和 7 段规定的禁运而言，本法令于

2003年 5月 7日失效，除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延长或停止这些禁运，延

长和停止禁运将按安理会规定的条件进行。 

第 3条 外交、国际贸易和文化部将在以正式公报颁发的决议中公布第 1343

（200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4段(e)分段提及的名单。 

第 4条 兹此颁布、公布本法令并送交国家登记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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